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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(2025)渝 05 破申 139 号

申请人：李某娣，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郁小娟，北京浩天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被申请人：重庆中孚航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洋

河三村五号中信银行大厦 24-3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5001057842142252。

法定代表人：蒋某鸿，该公司经理。

2025 年 2 月 28 日，申请人李某娣以被申请人重庆中孚航运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孚航运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申请对中孚航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中孚航运公司于 2006 年 1 月 19 日成立，登记机

关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本 500 万元。现登记股

东为：蒋某杰（持股 90%）、朱某碧（持股 10%）。经营范围：

长江中下游干线及其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，长江干线外贸内支

线集装箱班轮航线运输。（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）

2016 年 1 月 20 日，广州海事法院作出（2014）广海法初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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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13 号民事判决，判令广东长江船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华融资产

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融资产广东分公司）

偿还贷款本金 76,983,080.34 元及其利息、罚息和复利，并支付公

证费 4400 元和公告费 520 元。中孚航运公司以其用作抵押的“中

孚发展”轮、“中孚进步”轮、“中孚兴盛”轮、“中孚合富”

轮，在 62,506,000 元限额内对广东长江船务有限公司的前述债务

承担抵押担保责任。蒋某鸿、梁某、林某、潘某强分别承担相应

的连带保证责任。该判决生效后，因广东长江船务有限公司、中

孚航运公司等人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，华融资产广东分公司

申请强制执行。2017 年 6 月 5 日，广州海事法院作出（2016）粤

72 执 221 号执行裁定，以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

财产为由，终结该次执行程序。2021 年 3 月 26 日，广州海事法

院作出（2021）粤 72 执异 9 号执行裁定，变更深圳市招商平安资

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招商平安资管公司）为该院

（2016）粤 72 执 221 号的申请执行人。深圳招商平安资管公司申

请恢复执行后，广州海事法院于 2022 年 4 月 6 日作出（2021）

粤 72 执恢 16 号执行裁定，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

为由，终结该次执行程序。2022 年 9 月 22 日，广州海事法院作

出（2022）粤 72 执异 61 号执行裁定，变更李某娣为该院（2021）

粤 72 执恢 16 号案的申请执行人。李某娣申请恢复执行后，仍未

获清偿。

另查明：2023 年 7 月 25 日，中孚航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发布清算组备案信息及债权人公告信息，载明因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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孚航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，拟申请注销登记，请债权人自公告

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。李某娣陈述其未申报债权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破

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中孚航运公司住所地位

于重庆市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时间效

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规定：“公司法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

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公司法的规定。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

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有规定的，适用当时

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但是适用公司法更有利于实现其立法

目的，适用公司法的规定：（一）公司法施行前，公司的股东会

召集程序不当，未被通知参加会议的股东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

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，适用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；

（二）公司法施行前的股东会决议、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依法

确认不成立，对公司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法律关系效

力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；（三）公

司法施行前，股东以债权出资，因出资方式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公

司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；（四）公司法施行前，有限责任

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，因股权转让发生争议的，适

用公司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；（五）公司法施行前，公司

违反法律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、减少注册资本造成公司损失，因

损害赔偿责任发生争议的，分别适用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、第

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；（六）公司法施行前作出利润分配决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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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利润分配时限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；

（七）公司法施行前，公司减少注册资本，股东对相应减少出资

额或者股份数量发生争议的，适用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三款

的规定。”中孚航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，组织清算的事实发生

在 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施行前，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

解释的规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第一百八十五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

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。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

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，向清算组申报

其债权。债权人申报债权，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，并提供证

明材料。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。”中孚航运公司被吊销营

业执照后，已经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李某娣作为债权人应当向

清算组申报债权，但李某娣至今尚未申报债权。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

（2020 年修正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

未申报债权，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的，清算组应予登

记。”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债权人补充申报的债权，可以在公司尚

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偿。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不能全额清偿，债权

人主张股东以其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的，

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；但债权人因重大过错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债

权的除外。债权人或者清算组，以公司尚未分配财产和股东在剩

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，不能全额清偿补充申报的债权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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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，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。”根

据前述规定，即使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，公司尚未分配财产和股

东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，不能全额清偿债权人补充

申报的债权的，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，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。

之所以如此规定，是因为一旦允许补充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以资不

抵债为由申请破产，就会造成解散清算程序向破产清算程序的转

换，将会使已进行的财产清理、债权申报等程序归于无效。这不

但加大了清算成本，也会侵害到已实现债权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。

本案中，李某娣尚未补充申报债权，举重以明轻，李某娣直接申

请中孚航运公司破产申请，本院也不应当受理。同时，若中孚航

运公司清算组未能依法清算，李某娣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

清算组成员承担相应责任。

综上所述，李某娣在中孚航运公司已经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

后，未依法申报债权而直接申请中孚航运公司破产清算，不符合

公司法相关规定精神，对其破产清算申请，本院不予受理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0

年修正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不予受理李某娣对重庆中孚航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申请人可在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高

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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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 吕金伟

审  判  员    肖  飞
审  判  员    赵  鑫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

法官 助 理    胡  彬
书  记  员    汪雨瑶


